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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财资环〔2023〕1334号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3 年
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的通知

市、县（区）财政局、林业局、省农垦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资环〔2023〕120号），现下达你市、

县（区）、单位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下达

下达你市、县（区）、单位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

护恢复资金预算（项目代码为 10000017Z175070050001），具体支出



-2-

方向和金额见附件 1，绩效目标见附件 2和附件 3（包括已下达资

金）。收入请列入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科目“1100250节能

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请列入 2023年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11节能环保支出”相关科目。

二、有关要求

（一）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

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高

质量完成，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二）要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加快预算执行，加强资金

管理，规范结转结余资金使用，保证资金使用安全，切实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

2.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

标表

3.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

标数量指标分解表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局

2023年 12月 8日



附件1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名称

2023年分配数 已下达金额 本次下达金额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全省合计 5520.00 4240.00 1280.00 

合肥市小计 34.68 32.80 1.88 

合肥市本级

巢湖市 8.14 7.70 0.44 

长丰县 0.95 0.90 0.05 

肥东县 5.08 4.80 0.28 

肥西县 8.77 8.30 0.47 

庐江县 11.74 11.10 0.64 

淮北市小计

淮北市本级

濉溪县

亳州市小计 0.84 0.80 0.04 

亳州市本级

涡阳县

蒙城县 0.84 0.80 0.04 

利辛县

谯城区

宿州市小计 49.48 46.80 2.68 

宿州市本级

砀山县 1.69 1.60 0.09 

萧县 47.79 45.20 2.59 

灵璧县

泗县

埇桥区

蚌埠市小计 17.66 16.70 0.96 

蚌埠市本级 15.54 14.70 0.84 

怀远县 2.12 2.00 0.12 

五河县

固镇县

阜阳市小计

阜阳市本级

界首市

临泉县

太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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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名称

2023年分配数 已下达金额 本次下达金额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阜南县

颍上县

颍州区

颍东区

颍泉区

淮南市小计 40.39 38.20 2.19 

淮南市本级 21.04 19.90 1.14 

凤台县 7.30 6.90 0.40 

寿县 12.05 11.40 0.65 

毛集实验区

滁州市小计 1502.29 1109.39 392.90 

滁州市本级 152.67 140.73 11.94 

天长市

明光市 65.02 61.50 3.52 

来安县 352.40 234.34 118.06 

全椒县 393.95 272.83 121.12 

定远县 365.33 242.70 122.63 

凤阳县 150.93 136.49 14.44 

琅琊区

南谯区 21.99 20.80 1.19 

六安市小计 327.29 294.31 32.98 

六安市本级

霍邱县 16.60 15.70 0.90 

舒城县 29.71 28.10 1.61 

金寨县 125.18 118.40 6.78 

霍山县 120.08 98.31 21.77 

金安区 18.60 17.60 1.00 

裕安区 8.03 7.60 0.43 

叶集区 9.09 8.60 0.49 

马鞍山市小计 206.52 172.84 33.68 

马鞍山市本级 29.60 28.00 1.60 

当涂县 18.71 17.70 1.01 

含山县 118.46 89.54 28.92 

和县 39.75 37.6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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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名称

2023年分配数 已下达金额 本次下达金额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芜湖市小计 237.20 152.63 84.57 

芜湖市本级

湾沚区

繁昌区

南陵县 132.82 85.76 47.06 

无为市 104.38 66.87 37.51 

宣城市小计 481.95 373.29 108.66 

宣城市本级

宁国市 40.60 38.40 2.20 

郎溪县 19.66 18.60 1.06 

广德市 10.47 9.90 0.57 

泾县 113.85 84.03 29.82 

绩溪县 185.35 127.50 57.85 

旌德县 66.03 51.36 14.67 

宣州区 45.99 43.50 2.49 

铜陵市小计 129.33 92.06 37.27 

铜陵市本级 89.68 54.56 35.12 

枞阳县 33.41 31.60 1.81 

义安区 6.24 5.90 0.34 

池州市小计 606.71 450.89 155.82 

池州市本级 2.01 1.90 0.11 

东至县 45.88 43.40 2.48 

石台县 278.79 214.12 64.67 

青阳县 280.03 191.47 88.56 

贵池区

安庆市小计 648.33 445.43 202.90 

安庆市本级 11.20 10.60 0.60 

桐城市 0.10 0.10 

怀宁县

潜山市 526.00 339.94 186.06 

太湖县

宿松县 17.76 16.80 0.96 

望江县 0.53 0.50 0.03 

岳西县 92.74 77.49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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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市县名称

2023年分配数 已下达金额 本次下达金额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森林保护修复支出

黄山市小计 1182.35 961.86 220.49 

黄山市本级 207.23 196.00 11.23 

歙县 195.03 170.32 24.71 

休宁县 85.43 80.80 4.63 

黟县 165.87 121.99 43.88 

祁门县 166.33 145.75 20.58 

屯溪区

黄山区 362.46 247.00 115.46 

徽州区

省直单位小计 54.98 52.00 2.98 

省农垦局 54.98 52.0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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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3年）

资金名称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省级财政部门 安徽省财政厅
省级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
安徽省林业局

市县主管部门
市县财政、林业主

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市、县（市、区）
相关林业单位

中央补助年度金额（万元） 5520.00 

总
体
目
标

    全面保护天然林，天然林资源从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向提高质量转变；生态状况从逐步好转
向进一步明显改善转变，水土流失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落实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性采伐政策，天然林资源蓄积量持续增长；加强天然林资源和国家级公益林管护；相关任务经
检查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资金使用规范。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原天保工程区外国有天然商品林面积（万亩） 2.75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万亩） 274.94

质量指标 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增长情况 持续增长

时效指标 国有林管护补助兑现率（%） 100

成本指标 国有林管护补助成本（元/亩）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
益指标

森林系统生态效益发挥情况 明显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 持续加强

社会效
益指标

林区民生状况 逐步改善

可持续
影响指标

持续发挥森林资源生态作用 显著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林区（林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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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
目标数量指标分解表

市县名称
国有天然商品林面积

（万亩）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万亩）

全省合计 2.75 274.94 

合肥市小计 3.49 

合肥市本级

巢湖市 0.82 

长丰县 0.10 

肥东县 0.51 

肥西县 0.88 

庐江县 1.18 

淮北市小计

淮北市本级

濉溪县

亳州市小计 0.08 

亳州市本级

涡阳县

蒙城县 0.08 

利辛县

谯城区

宿州市小计 4.95 

宿州市本级

砀山县 0.17 

萧县 4.78 

灵璧县

泗县

埇桥区

蚌埠市小计 1.78 

蚌埠市本级 1.56 

怀远县 0.22 

五河县

固镇县

阜阳市小计

阜阳市本级

界首市

临泉县

太和县

阜南县

颍上县

颍州区

颍东区

颍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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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
目标数量指标分解表

市县名称
国有天然商品林面积

（万亩）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万亩）

淮南市小计 4.04 

淮南市本级 2.11 

凤台县 0.73 

寿县 1.20 

毛集实验区

滁州市小计 0.77 62.35 

滁州市本级 14.23 

天长市

明光市 6.50 

来安县 0.29 7.27 

全椒县 0.14 11.38 

定远县 0.10 7.71 

凤阳县 0.24 13.06 

琅琊区

南谯区 2.20 

六安市小计 0.07 28.39 

六安市本级

霍邱县 1.66 

舒城县 2.97 

金寨县 12.51 

霍山县 0.07 7.67 

金安区 1.86 

裕安区 0.81 

叶集区 0.91 

马鞍山市小计 0.13 14.21 

马鞍山市本级 2.96 

当涂县 1.87 

含山县 0.13 5.41 

和县 3.97 

芜湖市小计 0.38 3.25 

芜湖市本级

湾沚区

繁昌县

南陵县 0.17 1.95 

无为市 0.21 1.30 

宣城市小计 0.51 24.57 

宣城市本级

宁国市 4.06 

郎溪县 0.0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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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
目标数量指标分解表

市县名称
国有天然商品林面积

（万亩）
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万亩）

广德市 1.05 

泾县 0.02 4.76 

绩溪县 0.31 4.84 

旌德县 0.17 3.31 

宣州区 4.60 

铜陵市小计 4.47 

铜陵市本级 0.51 

枞阳县 3.34 

义安区 0.62 

池州市小计 0.18 26.13 

池州市本级 0.20 

东至县 4.58 

石台县 14.04 

青阳县 0.18 7.31 

贵池区

安庆市小计 0.27 17.67 

安庆市本级 1.12 

桐城市 0.01 

怀宁县

潜山市 0.23 8.34 

太湖县

宿松县 1.78 

望江县 0.05 

岳西县 0.03 6.38 

黄山市小计 0.44 74.07 

黄山市本级 20.73 

歙县 0.01 15.54 

休宁县 8.55 

黟县 0.05 6.79 

祁门县 0.19 13.18 

屯溪区

黄山区 0.19 9.28 

徽州区

省直小计 5.49 

省农垦局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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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安徽监管局

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12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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